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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对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出具了带强调说明事项段的无

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16]第310428号）。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4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定的要求，公司董事会对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

项进行专项说明如下： 

一、带强调说明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关闭门店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集中关闭 11 家和出售处置 1 家长期亏损、业绩持续下降且扭亏无望，同

时又影响公司战略转型的门店。这是继公司 2014年关闭 18家同类情形门店之后再一次实施的

积极策略。该策略的实施是在公司对产生亏损的各项因素深入分析和全面评估，并履行相应决

策程序的基础上做出的。虽然从短期来看，合计产生闭店损失 19,123.38万元，对报告期内业

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但从长远看，有利于丢掉亏损包袱，提升盈利能力，支持战略转型。 

未来，公司将进一步加强投资风险管控，完善投资决策机制，审慎实施外延扩张策略，通

过深化变革，加快转型，提升盈利能力，有效控制关店风险。 

2016 年，鉴于公司没有较大范围集中关店计划，因此对当年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风

险可控。 

2、放弃已签约未开业新店项目情况 

鉴于自公司2010年上市之后自本报告期末，受国内宏观经济下行、电商冲击、成本刚性上

涨以及行业竞争加剧等多重不利因素影响，传统零售行业进入了举步维艰的低速发展时期。在

内生增长乏力，新店培育期延长业绩增速持续放缓，加之地产行业景气度降低，导致部分物业

租赁方不能如期履约交付门店物业而违约的情形，以及原有签约项目的商圈环境发生了客观的

不利变化的环境下，公司及时放缓了外延扩张速度。为避免投资与经营风险，公司在经过严格

的风险评估之后，主动放弃了上述时间内已经签署的部分高风险选址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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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客观真实的反映放弃门店可能产生的押金或定金不能收回的损失风险，在对每一个放弃

项目全面风险评估和已经积极采取的诸如友好协商以及法律诉讼的情况下，公司对截止报告期

末，对已放弃的41家门店累计所支付的合同定金15,711.90万元，共计计提坏账损失和预计负

债4,685.00万元,其中2015年度新增计提坏账损失与预计负债1,043.00万元。 

二、注册会计师对涉及事项的意见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二、（二）所述，人人乐集团于2015

年度继续关闭门店产生大额损失；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二、（三）所述，存在大额、长期的未开

业新店押金。后续如发生较大范围关闭门店、未开业新店押金未按预期收回等事项，可能对经

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此强调事项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三、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对该事项的意见 

1、董事会、管理层意见 

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认为：注册会计师在强调事项段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的事项是有

必要的，董事会和管理层将高度重视该强调事项对公司经营业绩可能产生的影响，并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2、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对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说明是真实、准确、

完整的，未发现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2016年度，公司监事会将依法履行监督

的权利，及时关注强调事项，督促董事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该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注册会计师对公司2015年度财务报告出具的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审计意见，其所涉事项

不属于明显违反会计准则、制度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性规定的情形，对公司2015年度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没有实质性影响。 

五、消除该事项及其影响的可能性和具体措施 

公司将高度重视和关注该强调事项对公司可能产生的影响，2016年没有进行大范围关闭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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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的计划。同时，严格执行新店项目选址及进场前的评估工作，对已签约未开业新店项目将综

合考虑进场开业的后续经营风险与放弃项目可能的合同定金损失风险，审慎决策放弃已签约的

新店项目，切实维护好全体股东和广大投资者的权益，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说明。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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